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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XYZH/2026CDAA1B0249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登康口腔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出具了

XYZH/2026CDAA1B0174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的要求，

登康口腔公司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登康口腔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

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

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是登康口腔公司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登康

口腔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除对登康口腔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以及将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

所载项目金额与我们审计登康口腔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时登康口腔公司提供的会计

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外，我们没有对本专项说明后附的汇总表

执行任何附加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登康口腔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汇总表，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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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说明（续）

本专项说明仅供登康口腔公司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

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上市公司名称：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25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5年度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总计  -  -  -  -  -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往
来资金余额

2025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5年度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母公司（注1） 其他应收款          -                  70.00         70.00 代收代付政府补助款 （注2） 经营性往来

         -             -   

小计  -  -  -          -                  70.00                -             -          70.00  -  -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登康口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88                 6.78          19.66           -   货款 经营性往来

         -             -   

小计  -  -  -        12.88                 6.78                -           19.66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股东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的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8.88             1,334.57       1,248.07        115.38 货款和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股东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的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00         11.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重庆颐之时绿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股东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的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6                 9.19           5.86          4.89 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重庆市固体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股东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的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           1.00           -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42.44             1,343.76                -        1,254.93       131.27  -  - 

总计  -  -  -        55.32             1,420.54      1,274.59       201.27  -  - 

注1：2025年2月，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国资委”）及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渝富控股”）分别将所持本公司母公司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简称“轻纺集团）20%、80%股权无偿划转给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简称“机电集团”），本次划转完成后，机电集团持有
轻纺集团100%股权；本公司母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分别为轻纺集团及重庆国资委。

注2：系本公司应收轻纺集团代收的品牌建设政府补助款项。根据重庆市国资委发布的《市属国有企业品牌建设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及重庆市国资委党委2024年第55次会议纪要，为支持鼓励有关企业加大品牌建设力度，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对品牌建设给予支持。经遴选，冷酸灵品牌被确定为重庆市重点
培育品牌并获得相应补贴；轻纺集团于2025年收到该政府补贴款，并于2026年3月将该收到的代收款项拨付本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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